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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 

為實踐醫學倫理，倡導以病人為本，促進醫學倫理事項，並增進同仁間良好之互動

關係，特設置醫學倫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 

 

二、範圍 

委員會所有參與成員皆受本組織章程規範。 

 

三、說明 

（一）組織及成員 

1.本會設置委員 11至 19人，其中 1人為主任委員，主任委員由院長聘任之，

主任委員指派執行秘書。 

2.前項之人員除有關醫事專業人員外，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法律專家、社會工

作人員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。委員中機構以外人士應達五分之二以上，且任

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之人員，審查人員並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。 

3.委員之遴聘資格 

(1)醫療專業委員：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醫事人員，如醫師、中醫師、牙醫師、

藥師、醫事檢驗師、護理師、助產師、營養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、

醫事放射師、臨床心理師、諮商心理師、呼吸治療師、藥劑生、醫事檢驗

生、護士、助產士、物理治療生、職能治療生、醫事放射士。 

(2)非醫療委員：非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醫事人員。 

(3)法律專家委員：具備法律相關之專業學經歷。 

4.委員每年應接受醫學倫理相關教育訓練至少三小時以上，內容應包含生命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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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基本概念及原則，臨床倫理案例分析及技巧、器官移植相關法規與倫理。 

5.委員因故出缺時，補聘人員由主任委員提名並經呈報核定後遴聘之。補聘之

任期至該期委員會委員任期屆滿時為止。 

6.本會委員任期為一年，期滿得續聘任，委員出缺時，得另行聘任，到原任期

屆滿為止。 

7.本會主任委員、委員、執行秘書均為無給職。但院外委員及專家學者，得依

規定支給出席費。 

（二）委員會執掌 

1.主任委員 

(1)主持委員會會議，負責引導會議按照議程進行。 

(2)參與一般諮詢及緊急諮詢審查輪序。 

(3)諮詢案件分案，指派初審委員。 

(4)協助解決倫理相關投訴事件、幫助尋求支援及後續照護事項。 

(5)聽取各委員建議並協調作出適當的決議，遇到爭議舉行投票並裁決。 

(6)解決及決議委員間審案之不同意見及委員會可能面臨之衝突。 

(7)持續進行委員的法規、倫理教育訓練。 

(8)審視各項會議紀錄並簽署各項審查結果通知。 

(9)規劃標準作業程序和規劃的制定、施行、修正或廢止等管理。 

2.執行祕書 

(1)定期安排委員會會議。 

(2)委員會決議事項執行與推動。 

(3)扮演委員會聯絡、協調、溝通之角色。 

(4)提供委員所需之各項最新文獻資料。 

(5)委員會相關制度及標準作業程序的制定、施行、修正或廢止等管理。 

(6)醫院評鑑業務規劃與執行。 

(7)提供倫理諮詢及輔導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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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辦理倫理相關之繼續教育課程。 

(9)主管交辦作業 

3.委員 

(1)參與委員會的會議。 

(2)宣告相關任何利益衝突。 

(3)審查、討論和評估倫理諮詢案件或器官移植個案。 

(4)參與倫理及其他相關議題的繼續教育課程。 

（三）利益迴避原則 

委員審查活體器官移植案件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即迴避，不得參加審查： 

1.參與死亡判定、施行器官摘取或移植手術之醫師。 

2.與捐贈者或待移植者有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

係。 

3.有具體事實，足認有偏頗之虞。 

4.其他經本會決議應予迴避者。 

（四）會議之運作 

1.本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。 

2.開會時以主任委員為主席，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時，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

為主席。 

3.本會議委員應親自出席，不得代理。 

4.本會會議需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，決議事項採共識決，若無法取得共識

決及活體器官捐贈移植手術審查案件，需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正反意

見同數時，由主席裁決之。 

5.與議案相關之專家或人員，得由主任委員請其列席提供諮詢。 

6.委員、行政事務人員、列席人員，對於因職務上知悉之秘密，應負保密義務，

並簽署保密協定。 

7.每次會議均應作成紀錄備查。有關活體器官捐贈移植手術之案件，其會議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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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（電子檔）、審查文件及資料，一併保存至會議召開後至少 7年。 

（五）實施及修訂 

本辦法經醫學倫理委員會通過，經總院主管會議核准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 

四、使用表單 

（略） 

 

五、流程圖 

（略） 

 

六、參考資料 

（一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。 

（二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施行細則。 

（三）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。 

（四）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施行細則。 

（五）器官捐贈移植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。 

 

七、附件 

（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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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文件修正紀錄 

修正日期 版本 修正說明 備註 

93.07.19 1.0 新制訂。 

93 年 06 月 29 日

主管會議通過；民

國 93 年 07 月 19

日第九屆第 24 次

董事會訂定實施。 

101.02.20 1.1 

1.配合本院 SOP 文件格式改版。 

2.修訂委員會任務 

(1)措詞修訂 

(2)新增：提供醫療人員相關醫學倫理之諮詢。 

3.修訂組織成員 

(1)委員由臨床醫療專家及非醫療專家組成，其中非醫

療專家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 

(2)委員會下得設若干工作小組。 

4.會期中新增：委員利益迴避原則。 

5.修正及實施刪除：經校務會議審核，及報請總院院長

核准後公佈實施。 

100年 12月 13日

醫學倫理委員會

通過；101 年 01

月 03 日主管會議

通過。101 年 02

月 20日第 12屆第

14 次董事會通

過。 

102.02.01 2.0 
配合標準化文件管理辦法修正公布日期及進行年度臨

時檢閱。 

 

105.12.30 2.0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 

106.10.06 2.1 

1.修訂第三項第二目組織成員 

(1)本會設置委員 11至 15人，含主任委員（即召集人）

1人，並設委員若干名，由總院院長聘任之。委員

由臨床醫療專家、法律專業人員及其他社會公正

人士組成，其中院外人士應達五分之二以上，任

一性別委員不得低於三分之一。 

(2)本會設執行秘書 1人，處理本委員會事務。 

2.修訂第三項第四目會議之運作之 3、4及 7 

(3)本會議委員應親自出席，不得代理。 

(4)本會會議需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，決議事項

採共識決，若無法取得共識決及活體器官捐贈移

植手術審查案件，需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

正反意見可否同數時，由主席裁決之。 

(7)每次會議均應作成紀錄備查。有關活體器官捐贈

移植手術之案件，其會議紀錄（電子檔）、審查文

106年 10月 06日

106學年第 1次醫

學倫理委員會通

過；107 年 01 月

09 日總院主管會

議通過；107年 01

月 29日第 13屆第

31 次董事會會議

通過；107 年 02

月 26日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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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日期 版本 修正說明 備註 

件及資料，一併保存置會議召開後至少 7年。 

3.新增第六項第五目 

107.06.30 2.1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 

112.12.14 2.2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 

113.01.29 3.0 

1.修改主題名稱，醫學倫理委員會設置要點改為醫學倫

理委員會組織章程 

2.明訂委員會各個成員（各功能編組）人數、職責（職

權）、會議頻率。 

113年 02月 06日

總院主管會議通

過；113 年 02 月

23日公布。 

 


